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平南街道朝阳大道753号。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扩建项目建筑总面积约13400m2；本项目分期验收，本次仅验收一期建设内容，对原有1栋7层综合楼进行功能结构调整，综合楼建筑面积1400m2；以及扩建原有污水处理站，由原来的70m3/d扩建至220m3/d。项目于2022年委托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6月30日贵港市生态环境局批复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贵环审〔2022〕197号），同意项目进行建设。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现将该项目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设计简况
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2、施工简况 
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3、验收过程简况
该项目一期竣工时间为2023年5月，验收工作于2023年7月启动，由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自主组织验收，委托贵港市中赛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废气、废水、噪声进行现场监测，参加验收现场监测和室内分析人员，均按国家规定持证上岗。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为2023年8月8日，提出验收意见的方式为：建设单位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采取专家函审的方式，提出验收意见的时间为2023年8月9日。
验收意见的结论：同意项目通过环保验收。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平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已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2人，专门负责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管理，医院负责人为环境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将责任落实到每个人。具体工作内容详见下表。
表1 企业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内容
	序号
	主要制度
	制度内容

	1
	环境保护基础管理工作
	编制文件、制度、规章、规程等。

	2
	环保设施日常运行制度
	严格按照超过规程运行环保设施，出现故障应及时维修，杜绝“带病”运行，确保设备完好；严格奖惩制度。

	3
	环节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记录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及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记录信息必须如实准确。

	4
	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
	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费用由环保组织机构负责专员向负责人直接申请，经批准后由财务部门批准拨付。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要求，医院已按要求编制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3）环境监测计划
[bookmark: _GoBack]医院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并按计划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
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未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提出的防护距离控制及 居民搬迁要求。
（3）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环保措施基本落实到位，该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平南县同安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2023年8月9日
